附件2
浙江律师法律援助志愿服务行动

志愿服务协议书

甲方：浙江律师法律援助志愿服务行动项目管理办公室
乙方：                  （志愿律师、律所）
丙方：                  （服务地县<市、区>司法局）
“第八批浙江律师法律援助志愿服务行动”由浙江省司法厅律师工作处、公共法律服务管理一处（省法律援助中心）、浙江省法律援助基金会、浙江省律师协会共同实施。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选拔、集中派遣的方式，招募志愿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到浙江省内律师资源不足的县(市、区)从事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

乙方自愿报名参加“第八批浙江律师法律援助志愿服务行动”。根据甲方确定的遴选条件，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经组织初选，报甲方审定确认，乙方入选为浙江律师法律援助志愿服务行动志愿律师和志愿律师事务所，派遣至丙方从事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本协议签约期为一年，即2026年1月至2026年12月。若乙方申请延长服务期，应当于服务期满前2个月向甲方和丙方提出申请，甲方根据本项目下一年度服务岗位规划和行动要求，可优先选拔。

为切实维护各方的正当权益，保证浙江律师法律援助志愿服务行动的顺利实施，甲、乙、丙三方就相关事项签订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和丙方权利

1.乙方未能通过甲方和丙方要求的考核的，甲方和丙方有权终止协议。

2.因乙方在服务期间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造成恶劣影响的，或严重违反协议约定，或因其它情况致使本协议书无法履行的，甲方和丙方有权终止协议。

第二条  甲方和丙方的义务

1.按规定落实乙方服务期间的相关补贴、保险等待遇。
2.丙方为乙方提供住宿、就餐等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并负责日常管理和考核。

3.保证乙方在服务期间确有服务岗位。

4.对乙方报到及服务期间的相关事项，给予指导和帮助。

5.乙方服务期满并符合相应条件的，帮助乙方落实相关政策待遇。

6.对乙方的工作表现进行考核评价。
第三条  乙方权利

1.每人每年法律援助补贴8万元，由省法律援助基金会按月发放。乙方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咨询窗口值班等服务的补贴，由丙方法律援助机构按规定发放。同时，享受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2.服务期间，享受《第八批浙江律师法律援助志愿服务行动实施方案》规定的政策待遇。
第四条  乙方义务

1.受丙方日常管理，履行以下服务职责: 

（1）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接待群众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等法律援助服务工作；

（2）开展法治讲座和普法宣传工作；

（3）对服务地法律援助人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法律业务知识培训和辅导；

（4）根据当地需要，参与党委和政府的法律顾问工作；

（5）参与窗口值班、提供村(社区)法律顾问服务等公共法律服务；

（6）按要求对接相关公益、慈善资金资助项目，完成当地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协会交办的相关工作；

（7）完成服务地司法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8）若乙方以律师事务所名义参加志愿服务行动，轮换的志愿服务律师不得超过3名，且每名志愿律师服务时间不得少于4个月。

2.服从岗位分配，并按甲方通知的时间和地点报到，除不可抗力外，不得以任何事由拖延。

3.应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本项目管理规定，爱岗敬业、尽职尽责，禁止酗酒、赌博等不良行为。如需提前终止协议，经向服务地所在县司法局提出申请，并报服务地市司法局和甲方批准同意，做好工作交接后方可离岗。

4.服务期间，应当每月向甲方报送工作汇总表和工作小结。未经批准，连续两个月未报送上述材料的，暂停发放补贴。

5.服务期间，乙方非因本项目工作原因，需要在工作日离开服务地，应当请假。假期自离开当天起算含路途时间，假期中遇有周末或节假日的，应当连续计算。请假应当办理书面手续，未办理请假手续擅自离开服务地者，一经查实，视情节给予至少扣除一个月补贴至终止服务协议的处理。

请假手续按以下程序办理：

（1）请假3天以内的，由服务地县（市、区）司法局分管局长审批，请假条由司法局备查；

（2）请假4天以上7天以下的，由服务地县（市、区）司法局局长审批，报市司法局备案；

（3）请假8天以上的，由服务地市司法局审批，报甲方备案；

（4）事假每次原则上不超过3天，1年内累计不超过20天（特殊情况除外），逾期取消项目志愿者资格，终止本协议；

（5）因身体原因和其他原因，不能坚守在服务地工作岗位的，时间超过一个月，甲方将暂停发放乙方补贴；不能坚守在服务地工作岗位，时间超过两个月的，甲方将通知乙方，并终止服务协议；

6.乙方如遭受意外人身伤害，由甲方按保险程序申报理赔；乙方因自身疾病所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人经社保等渠道解决；

7.志愿服务期间，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如有违反，甲方将视情况给予至少扣除一个月补贴至终止服务协议的处理，并提请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按照相关规定处罚；

8.服务期满，做好工作交接，方可离岗。

第五条  乙方无故拖延报到、擅自离岗等不履行本协议的，甲方、丙方有权终止协议、追究其责任，并建议相关单位作出处理。
第六条  因甲方、丙方违反本协议致使乙方正当权益受到侵害的，乙方有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第七条  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协议经甲方、丙方签字盖章及乙方签字后生效；乙方服务期满，协议自然解除。

第八条  如因本协议书发生争议，三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甲方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

甲方：              乙方：               丙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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